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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緣起

（一）未來育才選才面臨變革

 因應十二年國教高中課程架構降必修、增選修、適性差異化課
程與自主學習課程， 111學年度《大學多元入學方案》以「申
請入學」為主要管道。

 除統一入學考試成績外，學生在高中之修課歷程及多元學習表
現都將成為大學選才重要參據，大學校系應於109學年度前公
布招生參採高中學習歷程之內容與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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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緣起

（二）現行選才機制必須優化（1/2）

目前「個人申請」高中學生送審之資料缺乏結構性與系統性，大
學審查作業隨近年名額比率漸增已面臨品質與效率的壓力。

 招生工作人員與審查的教授們其實都已經很努力，不過還可以
更精進。

 審查資料五花八門，缺乏一致性與系統化，需要建立更系統化
的審查資料架構與友善便利的審查介面（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建
立目標）。

 書面審查需要更明確的SOP，例如建立審查評量尺規 (Rubrics)，
能符合學校與院系選才目標，回應國教課綱精神，並強化審查
公信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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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緣起

（二）現行選才機制必須優化（2/2）

未來審閱學習歷程檔案的挑戰將更形嚴峻，亟需推動大學建立更
系統化的審查機制、友善有效率的審查介面，以協助審查者在有
限時間內進行高品質審查。

 面對國教新課綱的變革，審查者需要審查參考資料 (如學校特
色、課程、校內外活動、競賽、證照資訊)，也需要一定的培
訓過程 (如：建立審查標準共識，了解審查資料內容)。

 要有效分析招生成效並提供反饋，需要建置與維護完整的招生
資料庫，並與學生入學後及畢業後表現連結 (結合校務研究)。

 強化招生單位功能，培訓招生專業人力，合理化審查人員待遇，
要求審查專業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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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緣起

（三）高中端建置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（1/4）

落實高中

課綱精神

確保檔案

資料正確

提升選才

作業效率

促進大學

適性選才

本部國教署推動建置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」
計畫，收錄高中生學業與非學業表現歷程檔案，作為選課
輔導諮詢之參考；在學期間分由學校、學生、競賽/檢定

辦理機關定程上傳資料，
並經系統檢誤以提高學習
歷程檔案公信力，學生則
得於高三升學時自主選擇
資料項目並匯出審查檔案，
以減輕準備之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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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緣起

（三）高中端建置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（2/4） 收錄項目規劃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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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緣起

（三）高中端建置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（3/4） 大學參採學習歷程方式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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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緣起

（三）高中端建置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（4/4）

【高三申請時上傳】

 自傳（可含學習計畫）

 其他 學生

大學甄選會

技專甄選會
各大專校院

國教署

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

國教署

高中校務行政系統

 校外檢定證照

 校外競賽成果
授權

競賽/檢定主辦機構
學生

 課程學習成果
    （經授課教師認證）

 校外多元表現
    （未經主辦機構上傳） 高級中等學校

定期上傳

學生

 基本資料

 修課紀錄

 校內多元表現
各處室 高級中等學校

定期上傳

國教署

高中課程資訊平臺

 高中課程資訊
修課條件

教材大綱與進度

評量方式

填報

高級中等學校授課教師

圖例說明

考生自主選擇傳

送之項目與內容

使用國教署「高
中 校 務 行 政 系

統」收存/傳送學

習歷程資料

使用高中校內系

統(模組 )保存/傳

送學習歷程資料

使用「高中課程
資訊平臺」傳送

課程相關資訊

使用甄選會系統

傳送自傳與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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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試辦對象

（一）邀請參與、非競爭型計畫

以參加「個人申請」招生名額人數及占總招生名額比率高之
大學，併考量歷年招生甄選作業情形暨訪視結果，優先納入
計畫選邀試辦學校。

（二）高度意願、積極主動革新

校系應主動優化簡化選才機制，推動「個人申請」考生學習
歷程檔案審查評量尺規，積極反饋並調整招生選才措施。

（三）建立標竿、逐年擴大規模

首年核定17校參與，第2、3年均再擴大擇選10至15校加入，
期於110學年度全面推動，以利適用新課綱學生於111學年
度升讀大學時全國大學均普及落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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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計畫目標

• 追蹤分析學生學習表現

與職涯發展，以反饋精

進大學招生選才、課程

教學，並促進學用合一

• 學系招生與學校辦學目標、

學生學習、產業人力需求、

社會發展期待及國家人才

需求緊密連結

• 大學應朝「多資料參採、

重視學習歷程」方式選

才，未來除入學考試成

績外，更重視考生在校

之修課歷程及多元表現

• 建置招生管道規劃機制與

作業流程、協助學系培訓

選才專業人力，精進招生

規劃並統籌考生之資料核

對與審查作業
促進大學招

生系統化與

效率化

落實十二年

國教新課綱

促進選才及

育才之結合

落實國家人

培創新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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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辦理事項（1/6）

統整學校/院/系/學位學程人才培育目標、特色、政策

推動個人申請管道審查機制優化或簡化作為

建立招生單位發展、招生專業人才團隊及招生人員培訓機制

結合校務研究與招生改進及專業發展作法

結合校務發展與整合運用校內資源規劃

推動其他有利招生專業化發展之配套機制與具體作法

1

2

3

4

5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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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辦理事項（2/6）：

發展與運用審查評量尺規

•本計畫須依據校、院、系招生目標、專業性質、人才培育特色與選才需求，配

合高中課綱與學生學習歷程，發展訂定各系個人申請審查評量尺規，並於12月

中旬前提報之「個人申請管道招生作業辦理規劃書」中提出初步訂定結果。

•須說明預計參與學系與所屬學院，與其名額總和占全校個人申請名額之比例。

其他優化或簡化作為

•其他可提升個人申請審查嚴謹性、客觀性、系統性、一致性、鑑別力之優化作

為，或可減低考生負擔之簡化作為。

1.個人申請審查機制優化或簡化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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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辦理事項（3/6）：

傑出(90-) 優(80-89) 佳(70-79) 可(60-69) 不佳(-59)

面向一 定義描述

面向二

面向三

面向四

綜合評語
(Optional)

 各面向可有不同權重。

 面向可為資料類別取向(如修課表現、自傳與學習計畫、校內多元表現、校外多
元表現)，也可以為能力取向(如學習探索能力、合作領導能力、溝通互動能力、
學系專業取向能力)。

 校院系可根據審查評量尺規要求審查資料內容與格式，高中端也可從評量尺規了
解大學端選才依據。

2.審查評量尺規（1/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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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辦理事項（4/6）：

2.審查評量尺規（2/2）

兩種評量尺規的概念

合成效標 多元效標

總分由各面向加權計分

各面向間具互補性

依總分排序決定錄取

被錄取成員同質性較高

多元並陳，同時顯現各面向

強弱

各面向獨立考慮，擇優錄取

被錄取成員多元性較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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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辦理事項（5/6）：

3.招生單位發展、招生專業人才團隊及招生人員培訓機制

本計畫須強化校級招生單位定位及功能、建置招生專業團
隊分析規劃全校招生策略。

辦理校內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招生人員培訓活動，針對
如何改善審查流程、強化審查品質、建立審查共識等招生
專業化相關事項進行培訓。

結合外部資源，引導校內審查人員認識高中課綱，了解高
中辦學、課程設計與教學發展、學生學習歷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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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辦理事項（6/6）：

4.結合校務研究與招生專業發展

透過校務研究追蹤分析各招生管道/分組入學學生表現，從
而改善選才策略與指標，並創新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，促
進招生策略（選才）及課程教學（育才）之緊密結合

5.結合校務發展、整合運用校內資源

例如配合學校日間學制招生或各招生管道名額分配之調整
規劃、統整校院系招生資源、建立招生事務支持系統…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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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傳統學系為審查主體的招生模式

大學甄選會

大考中心 統一入學考試成績

考生

在校成績單（PDF）

多元表現（PDF）

各大學

統一入學考試成績

招生組

核算甄選總成績

校招生委員會

確認錄取並

公告榜單

各學系

在校成績單（PDF） 多元表現（PDF）

審查成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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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學招生專業化機制搭配學習歷程的招生審查模式

大學甄選會

學習歷程

資料庫

大考中心 統一入學考試成績

校務研究(IR)

資料庫

招生專業化機制

各大學

統一入學考試成績

招生組

核算甄選總成績

校招生委員會

確認錄取並

公告榜單

各學系

審查成績

評量尺規 + 評分輔助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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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/31前
• 依據計畫撰寫項目及格式，

向本部提出計畫申請書。

10月中旬
• 本部核定獲試辦學校及補

助經費。

次年

1月中旬

• 提出「個人申請管道招生作業

辦理規劃書」到部審查。

次年

3月中旬

• 本部提供學校建議，供

學校實施時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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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預期成效

建置各招生管道標準作業模式，促進選才作業優化與

簡化，以提升大學招生選才成效。

追蹤分析各管道入學學生表現，從而改善各入學管道

選才策略與指標，並連結創新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。

銜接十二年國教課綱考招制度變革，落實學生學習本

位及適性揚才之教育目標。

落實國家人才培育政策、精進各校招生作業及促進大

學招生專業化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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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督導考核

考評

• 本部必要時得組成考評小組。

• 辦理學校之實地訪視工作，對學校進行計畫執行之績效考評。

經費

•學校實地考評結果及執行成果報告，得做為本部對學校持續進行輔導、經費補助或中止輔助之依據。

•學校如有應執行而未執行之計畫項目，該項目經費補助款項應繳回本部。

標竿
•獲補助學校應配合本部辦理成果發表或經驗分享相關活動。

名額
•本計畫辦理成效並納入大學辦理「特殊選才招生計畫」及「擴大個人申請入學名額比率」審查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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